醴陵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8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说明
一、 部门职能职责
根据市编委文件规定，本部门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住房和城乡规划与建设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牵头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指导住房建设和住房制度改革。

（二）负责建设行业、城乡规划管理的行政执法；

（三）负责编制全市房地产业和城市住宅建设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组织拟订和修改城市总体规划；

（四）负责组织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对城乡规划区范围内的规划实行集中管理；

（五）负责对全市规划设计工作的管理以及规划设计单位的资质审查和建筑设计方案的规划审查；

（六）负责全市建筑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组织贯彻执行工程建设实施阶段的国家标准、全国统一定额和行业标准及其相关的管理制度；

（七）负责全市市政工程、房屋建筑、装饰装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八）负责城市市政公用事业和公用设施建设管理工作；负责指导全市村镇建设工作；

（九）负责编制全市城市建设项目资金使用计划并监督实施；负责指导全市勘察设计工作；

（十）负责市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的监督、管理工作；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 部门收支概况
2018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局机关，收入既包括财政预算全额拨款、又包括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收入；支出包括公共安全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节能环保支出、城乡社区支出。

我局2018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不包括二级预算单位。本部门无下属预算单位。
（一）收入预算：2018年年初预算数3004.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2976.8万元，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28万元；因上年结转数暂未最终确定，本年度收支预算中均不含上年结转数字。 

（二）支出预算：2018年年初预算数3004.8万元，其中，公共安全支出3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01.17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39.46万元，节能环保支出350万元，城乡社区支出2484.17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1061.8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

2．项目支出：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1943万元，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基本建设支出、资本性支出等。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本部门2018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220.43万元，比上年度预算减少32.04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了中央八项规定，减少了公务接待费及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四）政府采购预算：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228.45万元。
（五）“三公”等经费预算：
2018年“三公”经费预算数68万元，比上年减少19.7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50万元，比上年减少18.6万元，主要是因为公务接待的批次和人数减少；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8万元，比上年减少1.1万元，主要是因为减少了用车次数；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会议费11万元；培训费1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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